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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建 理 工 大 学 教 务 处

校教务〔2025〕42 号

关于开展实习实训安全管理工作检查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进一步加强实训基地安全管理，落实外出实习实训安全教

育工作，有效防范安全事故发生，切实保障师生生命财产安全和

教学活动顺利开展，根据《福建理工大学关于开展学校安全隐患

专项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》（附件 1）要求，决定开展实训基地和

外出实习实训安全管理工作的检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全面深入的安全检查，及时发现并消除实训基地安全隐

患，确保实训基地设备设施安全运行；强化外出实习实训安全教

育，提升师生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，建立健全安全管理长效

机制，为实践教学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。

二、自查与检查时间

2025 年 4 月 27 日至 5月 22 日为自查阶段，各学院对实训基

地和外出实习实训安全教育情况进行全面自查自纠。

2025 年 5 月 23 日至 6 月 10 日 为学校检查阶段，学校将成

立专项检查组进行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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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自查与检查范围

本次检查范围涵盖校内所有实训基地，以及各学院组织的外

出实习实训项目。（附件 2）

四、自查与检查内容

（一）实训基地安全管理检查

重点检查是否根据《福建理工大学本科生校外实习基地建设

与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文件要求，建立和完善实习实训基地安全责

任制，定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。主要从安全管理制度、应急预案、

日常安全教育和培训等方面进行检查。

（二）外出实习实训安全管理检查

重点检查教育计划与安排，包括是否制定外出实习实训安全

教育计划，计划内容是否涵盖实习前、实习中、实习后的安全教

育内容。是否明确安全教育的责任人和实施时间，是否确保每位

实习学生都接受安全教育，是否确保每位实习学生都签订安全责

任承诺书等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各单位要按照通知要求，对实训基地和外出实习实训安全教

育情况进行全面细致的自查，做到不留死角、不留盲区（自查指

标点见附件）。对自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和问题，要建立整改台

账，明确整改措施、整改责任人和整改期限，及时进行整改。对

暂时无法整改的隐患，要制定切实可行的防范措施，确保安全。

请各学院于 5 月 22 日前将自查报告和整改台账（附件 3）报

送至教务处实践科。学校将对各学院进行专项检查，具体检查安

排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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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骆老师 电话：22863403

电子邮箱：410941269@qq.com

附件：1.福建理工大学关于开展学校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

工作的通知

2.福建理工大学实习实训安全检查重点内容清单

3.实习实训安全隐患排查整改情况汇总表

福建理工大学教务处

2025 年 4 月 29 日

抄送：。

福建理工大学教务处 2025 年 4 月 2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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